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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 

1 总则 

1.01 为规范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租金评估活动，维

护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依据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1〕45 号）、《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2012 住建部令

第 11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公共租赁住房建

设和管理的通知》（京政发〔2011〕61 号）、北京市《公共租

赁住房建设与评价标准》（DB11/T 1365－2016）、《北京市公

共租赁住房建设技术导则（试行）》（京建发〔2010〕413 号）

及《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指引。 

1.02 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适用本指

引。 

1.03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是指与公共租赁住房

项目同地段、同类型的普通住房在估价时段的市场租赁平均

价格，包括地租、房屋折旧、设备折旧、维修费、保险费、

物业费、管理费、利息、利润等；不含供暖费、水电费、天

然气费、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宽带费和家具、家电租

赁费及租赁税费等。 

（1）同地段是指按照就近原则，能够满足公共租赁住

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所需要的可比小区数量所形成的同质

区域。 

（2）同类型是指使用功能、建筑结构、面积、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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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家具家电设备及周边环境与配套相同或相似的住房。 

（3）估价时段是指价值时点前一年。 

1.04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采取标准房进行评

估。标准房是指参照被评估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户型、面积、

朝向、楼层、装修及设备等因素按照众数原则设定的房屋状

况。 

1.05 估价目的应当表述为“为估价委托人确定公共租

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提供价格参考依据”。 

1.06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采用比较法进行评

估。采用成本法的评估结果对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成本收益

进行分析。 

1.07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应当遵循固定用

途使用原则。 

2 比较法评估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 

2.01 从同地段、同类型方面定性、定量阐述可比实例

的选取。 

2.02 以公共租赁住房项目为中心，在可比区域内按照

邻近原则选择不少于 3个与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状况类似的普

通住宅小区作为可比住宅小区；当可比住宅小区数量不足 3

个时，可适当扩大范围。 

2.03 估价机构评估前应对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区域公共

租赁住房项目情况进行调查，在选取可比实例及估价过程中

统筹考虑。 

2.04 在估价时段内，每个可比住宅小区每季度选择至

少 1 个可比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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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可比实例数据来源为估价机构监测数据、估价机

构市场调查数据、行业主管部门监测数据。如数据不全，需

说明理由。 

2.06 将各可比小区相应的可比实例的季度平均租金进

行算术平均得到各可比住宅小区年平均租金，并作为可比住

宅小区标准房的租金。 

2.07 将所选可比小区与评估对象公共租赁住房标准房

进行比较，进行区位状况调整和实物状况调整，计算各可比

住宅小区比准租金。区位状况包括：居住区成熟度、交通条

件、商业设施、自然环境、公共配套等；实物状况包括：物

业服务、小区环境、配套设施、户型、装修、设备等。调整

因素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增减。（见附件可比住宅小区因素

说明表） 

2.08 将各可比住宅小区比准租金进行算术平均得到公

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 

2.09 因素修正视具体情况可采用百分率法、差额法或

回归分析法。每项修正对可比实例租金的调整不宜超过 5%，

综合调整不宜超过 15%。 

3 成本收益测算 

3.01 成本收益测算采用成本法，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成

本由建设、运营和管理费用构成。 

3.02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建设费用指通过新建、改建、

收购等方式取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而发生的实际费用，根据

不同的取得方式分别测算。 

（1）价值时点尚未发生、预计需要发生的费用，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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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的按照合同计算，未签合同的按市场水平测算。无

法取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实际成本的按市场水平测算。 

（2）通过新建、改建、收购取得，由利息、折旧构成。 

（3）按非生产用房经济耐用年限，将公共租赁住房项

目建设成本按直线法折算至每年，测算年折旧及摊销成本。 

3.03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运营费用由维修费、保险费、

物业费构成。 

（1）维修费，主要包括室内部分及附属设施设备、公

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及相关场地的维修运行费用。按照实

际发生或参考同类项目测算。 

（2）保险费，房屋产权人为使自己的房产避免意外损

失而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以房屋建筑物重置成新价格为

基数按照合理的费率测算。 

（3）物业费，根据房屋的建筑类别，按照公共租赁住

房项目一般的物业费水平取值，已委托物业管理的按实际费

用取值。 

3.04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管理成本由管理费、利息和利

润构成。 

（1）管理费，指运营管理机构人员、办公等的正常开

支费用，按照实际发生或参考同类项目测算。 

（2）利息指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建设成本中的贷款资金

应付利息或收购成本中的贷款资金应付利息。利息以公租房

项目实际情况计算。 

（3）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属于保障性住房，不以获取利

润为主要目的，按照保本微利原则记取利润率。 

3.05 按照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具体情况对成本进行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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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或者动态分析。 

3.06 成本静态分析，测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每月发生

的实际成本。 

个月公租房项目建筑面积

年管理成本年运营成本年折旧及摊销成本
月成本租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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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成本动态分析，将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取得成本在

设定的回收年限内，根据实际运营成本，模拟投资回收，分

析现金流量，测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成本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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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R ——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年成本租金 
P ——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取得成本 

0C —— 年运营和管理成本 
i —— 投资报酬率 3-5% 

1g —— 租金年增长率 

2g —— 成本年增长率 
n —— 剩余经济耐用年限 

4 评估结果 

4.01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应委托具有相

应资质的房地产估价机构按照本指引进行。房地产估价机构

应当按照估价委托书的要求，向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报告。 

4.02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结果自出具报告

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超过一年的需重新评估。 

5  附  则 

5.01 本指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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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本指引施行中有关意见、建议请向北京房地产估

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反馈。 

5.03 本指引由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

产登记代理人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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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可比住宅小区因素说明表 

因素 描述 

区

位

状

况 

居住区成熟度 
所在区域的食宿，游乐，购物、教育等各类设施是否齐全，能否完全满

足居民的生活需求。 

交通条件 
小区的对外交通条件，如能否便捷进入城市主干道、搭乘城市公共交通

体系如公交、地铁等快速到达城市的其他区域。 

商业设施 商业、商业街、购物中心等配套设施情况。 

自然环境 小区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如公园、河流、湖泊、风景区等。 

公共配套 
小区周围是否有学校、医院、银行、体育场馆等配套设施，能否较好的

满足人民教育、医疗、休闲的需求。 

实

物

状

况 

物业服务 
物业服务是被政府相关部门认可的物业服务商，物业服务接受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机构的监督，物业服务有保障。 

小区环境 绿化、居住环境通常可以给小区带来较高的价值。 

配套设施 住宅小区的配套设施，如医疗站、活动站等。 

居住管理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均配置一定数量的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核聘任的管理

人员，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可靠性，可以“管理人员数量/住户数量”

指标进行比较。 

户型 

1. 套内卧室、起居室、餐厅、厨房、卫生间、储藏室、阳台等功能空

间布局组织合理性，休息、学习与活动空间的相互干扰程度； 

2. 居住空间的自然通风、采光和视线干扰情况； 

3. 厨房位置及其自然通风和采光情况； 

4. 卫生间位置及其自然通风情况； 

5. 门窗、墙体的隔声效果。 

装修 

1. 采用工业化集成装修，装修效果； 

2. 装修用材环保、污染情况，与居住功能适宜情况； 

3. 公共部位装修效果。 

设备 

1. 洗衣机、冰箱、空调器、灶具等设备的配置情况； 

2. 家具的配置情况； 

以上设备设施的质量、新旧程度、使用功能及可靠性。 

 

 


